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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9A_E8_B5_84_E4_c46_542406.htm 企业外购固定资产的

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卸费、安

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等。 外购或自行建造固定资产初始计

量与计税成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借款费用停止

资本化的时点不同。外购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或者自行建造

的固定资产，其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的时间为固定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当天。税法将停止资本化的时间明确为固

定资产交付使用的当天。如果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却尚未交

付使用，会导致会计资本化利息小于按税法规定计算的资本

化利息，导致固定资产会计成本小于计税成本，从而产生可

抵减暂时性差异。 2.借款费用资本化的金额不同。《企业会

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规定，可以资本化的借款金额包括

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内企

）第三十六条规定，企业向关联方取得的借款，不得超过注

册资本的50%，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国税

函〔1991〕326号（外企）规定，外方资本不到位，相当于不

到位注册资本的借款利息，不得在税前扣除。此外，企业向

非金融部门取得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商业银行的基准利率和浮动利率标准，超过部

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浮动利率取消上限后，原则

上执行浮动利率取消上限前的最高上限。上述不得扣除的借

款费用，如果已按借款费用准则进行资本化处理，则固定资



产的计税成本小于会计成本，以后期间，按计税成本计算的

固定资产折旧与会计折旧之间的差异，需作纳税调增处理。

3.无论是外购固定资产，或是自行建造（包括自营方式建造

和出包方式建造）的固定资产，其初始计量必须取得合法的

凭据。如果固定资产会计成本中一部分金额没有取得合法凭

据，则这部分金额应从计税成本中剔除。 4.固定资产计量属

性的差异。企业购买固定资产通常在正常信用条件期限内付

款，但也会发生超过正常信用条件购买固定资产的经济业务

事项，如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资产，且在合同中规定的付

款期限比较长，超过了正常信用条件，通常在3年以上。在这

种情况下，该类购货合同实质上具有融资租赁性质，购入资

本的成本不能以各期付款额之和确定，而应以各期付款额的

现值之和确定。购入固定资产时，按购买价款的现值，借“

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科目，按应支付的金额，贷“长

期应付款”科目按其差额，借“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固

定资产购买价款的现值，应当按照各期支付的购买价款选择

恰当的折现率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各期实际支付的

价款与购买价款的现值之间的差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17号借款费用》中规定的资本化条件的，应当计入固定资

产成本，其余部分应当在信用期间内确认为财务费用，计入

当期损益。 税法对固定资产的计价原则，以实际发生的支出

为原价，不按现值计价，不对支付购款折现。《外商投资企

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固定

资产的计价，应当以原价为准。购进的固定资产，以进价加

运费、安装费和使用前所发生的其他有关费用为原价。自制

、自建的固定资产，以制造、建造过程中所发生的实际支出



为原价。”《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条规定

：“购入的固定资产，按购入价加上发生的包装费、运杂费

、安装费以及缴纳的税金后的价值计价。自制、自建的固定

资产，在竣工使用时按实际发生的成本计价。” 由于上述缘

故，导致超过正常信用条件期限付款的固定资产的会计成本

小于计税成本。 例：2007年1月1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

项购货合同，从乙公司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大型机器设备，

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设备价款为900万元，增值税

税额为153万元。合同约定，甲公司于2007年～2011年内，每

年的12月31日支付210.6万元。2007年1月1日，甲公司收到该

设备并投入安装，发生保险费、装卸费等7000元；2007年12

月31日，该设备安装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共发生安装

费5万元，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假定甲公司综合各方面因

素后决定采用10%作为折旧率，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的

账务处理如下： 1.2007年1月1日，确定购入固定资产成本的

金额，包括购买价款、增值税税额、保险费、装卸费等。 购

入固定资产成本=2106000×3.7908 7000=7990424.8（元）； 借

：在建工程 7990424.8 未确认融资费用2539575.2 贷：长期应付

款10530000. 税务处理：在建工程计税成本为1053万元。

2.2007年度发生安装费用5万元。 借：在建工程 50000 贷：银

行存款 50000. 税务处理：在建工程计税成本追加5万元，累计

计税成本为1058万元。 3.确定未确认融资费用在信用期间的

分摊额如下表所示。 4.2007年12月31日，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

、结转工程成本、支付款项。 借：在建工程799042.48贷：未

确认融资费用799042.48借：固定资产8839467.28贷：在建工

程8839467.28借：长期应付款2106000贷：银行存款2106000.税



务处理：固定资产计税成本仍为1058万元，而固定资产会计

成本为8839467.28元，差异金额=10580000

－8839467.28=1740532.72元。由于计税成本大于会计成本导致

以后期间计税折旧大于会计折旧的金额，应当分别调减各年

度应纳税所得额。 5.2008年12月31日，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

支付款项。 借：财务费用668346.73 贷：未确认融资费

用668346.73 借：长期应付款2106000 贷：银行存款2106000.

2009年~2011年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支付款项的账务处理比

照2008年的相关财务处理。 税务处理：由于固定资产计税成

本大于会计成本的金额已通过固定资产折旧方式获得扣除，

因此，“未确认融资费用”转入“财务费用”科目的金额不

得重复扣除，2008年~2011年累计应调增应纳税所得

额=668346.73 524581.40 366439.54 181165.05=1740532.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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